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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 
 
 

  太平洋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2014 年 3 月 25 日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谨请大会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

入题为“给予太平洋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的项目。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现附上一项解释性备忘录(见附件一)和一项

决议草案(见附件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彼得·汤姆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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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1. 太平洋共同体符合作为联合国大会常驻观察员地位的法律标准 
 

 根据联合国大会未经投票通过的第 49/426 号决定，大会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

议，注意到给予大会观察员地位的标准问题工作组主席在 1994 年 11 月 25 日向

第六委员会提出的口头报告，决定大会观察员的地位今后仅给予国家和其活动涉

及大会所关心事项的政府间组织。 

 太平洋共同体是 1947 年 2 月 6 日根据《设立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协定》1 (“堪

培拉协定”)成立的一个独立政府间组织。本组织总部设在新喀里多尼亚努美亚，

在斐济苏瓦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波纳佩设有区域办事处，并在所罗门群岛霍尼亚

拉设有一个国家办事处。 

 共同体的设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在太平洋区域促进合作、一体化和

发展，之后共同体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科学和技术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组织。根据“堪

培拉协定”，共同体的目的和宗旨是：  

 (a) 为共同体范围内的国家和领土居民的经济及社会权利和福利发展，并在

必要时为协调其相关服务，研究、制定并建议各项措施，特别是在农业(包括畜牧

业)、通信、运输、渔业、林业、工业、劳工、销售、生产、贸易和财政、公共工

程、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b) 向共同体内的国家和领土提供和协助技术、科学、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研

究，并确保各研究机构在各项活动中的最大限度合作和协调； 

 (c) 提出建议，协调以上各分段所述领域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地方项目，并向

一个成员国或领土提供其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更广泛领域技术援助； 

 (d) 向参与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咨询和信息(包括统计和其他资料)； 

 (e) 促进非参与国政府和具有公共或准公共性质非政府组织在具有共同利

益的领域，就共同体主管范围内事项的合作； 

 (f) 处理对参与国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事务的查询； 

 (g) 就设立辅助机构和附属机构及其活动提出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1997 年，本组织的名称从“南太平洋委员会“正式改为“太平洋共同体”，以反映出共同体成

员已扩大到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国家和领土。这一名称改变的法律效力经太平洋共同体第八届

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加以确认。 

http://undocs.org/ch/A/RES/4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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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共同体的任务基本上是不受部门内容的限制。然而，鉴于迫切需

要开展合作，避免与在太平洋积极活跃的其他区域和国际机构在活动中的职能重

复或干扰，本组织已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其具有特别深度并因此具有相对优势的部

门，以协助太平洋各国人民实现其发展目标。  

 共同体目前所涉及的部门包括农业、水产养殖业、能源、文化、教育、渔业、

林业、性别问题、地球科学、保健、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规划和评估、媒

体发展、运输(海运和空运)、统计和人口、水和环境卫生以及青年问题。共同体

的大部分工作还涉及到贯穿各领域问题，包括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粮

食安全、人权和政策分析和咨询意见。 在上述所有部门和领域，共同体提供以

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咨询，以支持其所服务国家的发展工作。  

 2. 成员 
 

 从 1947 年成立时的 6 个创始成员，2 共同体成员现在已扩大到 26 个，包括 
22 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和领土，以及其余 4 个创始成员：3 美属萨摩亚、澳大利亚、

库克群岛、斐济、法国、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皮特凯恩群岛、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托克劳、汤加、图瓦卢、

美利坚合众国、瓦努阿图、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 

 共同体成员包括主权国家和非主权领土。4  

 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于 1994 年和 2004 年退出之外，共同体成员

自 1983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各方对于加入共同体和与共

同体建立其他形式伙伴关系的意愿在增长。鉴于各方对获得正式成员、准成员、

观察员地位和其他形式的伙伴关系所表示的兴趣，201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 日举

行的 太平洋共同体第八届会议授权秘书处，与一个工作组一道，制定一项扩大

成员和观察员地位的政策，以满足这些要求。在短期内，共同体这样就可以进一

步讨论东帝汶和欧洲联盟关于加入本组织的问题。  

 本组织的经费来自从成员国家和领土收到的年度捐款，加上外部捐助者、合

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为具体方案和项目提供的资金。  

__________________ 

 2 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3 荷兰于 1962 年退出。联合王国于 1994 年退出，于 1998 年又重新加入并于 2004 年再次出退。 

 4 根据 1983 年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举行第二十三届南太平洋会议所通过一项决议，所有国家

和领土均为本组织的平等成员。201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 日举行的太平洋共同体第八届会议在

一项决议中重申共同体所有现任成员均拥有平等成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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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体制和结构  
 

 共同体有一个三层组织结构，包括秘书处、政府和行政当局代表委员会以及

太平洋共同体会议。  

 本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太平洋共同体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太平洋

共同体会议负责以自己的名义或根据秘书处通过政府和行政当局代表委员会提

交改革建议，制定本组织的政策和条例。太平洋共同体会议的决议可对其成员具

有法律约束力，而其建议则体现出成员国要执行某些政策的政治意愿。太平洋共

同体会议还任命本组织总干事并评估其业绩。会议是共同体内有权就加入该组织

申请作出决定的唯一机构。  

 在会议不召开会议的年份，政府和行政当局代表委员会，作为会议全体委员

会开会，决定共同体的工作方案和治理问题。  

 秘书处是本组织的行政机构，负责本组织的日常工作。 秘书处由一名总干

事主管，他由会议任命。有一支 660 名国际公务员和幕僚组成的团队辅佐总干事

工作。秘书处使用两种正式语言：英语和法语。  

 秘书处在组织结构上分为由一名副总干事负责的业务和管理局，以及也是由

由一名副总干事负责的方案司。第三位副总干事是在斐济苏瓦区域办事处的总干

事代表。  

 业务和管理局负责本组织所有的公司服务：行政、财务、人力资源、信息和

通信技术、口译和笔译、图书馆和出版物。设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北太平洋区

域办事处及其在所罗门群岛的国家办事处也隶属于业务和管理局。  

 秘书处通过方案局的七个专业部门开展共同体的工作，处理：  

 (a) 应用地球科学和技术；  

 (b) 教育、培训和人类发展；  

 (c) 经济发展;  

 (d) 渔业、水产养殖和海洋生态系统；  

 (e) 土地资源;  

 (f) 公共卫生；  

 (g) 统计促进发展。  

 自成一体的战略参与、政策和规划机制为秘书处各方面的所有活动提供支

助，尤其通过与会员国、捐助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

侧重于成员的优先事项和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战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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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共同体在大会获得观察员地位的互利优势  
 

 本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以务实方式推动联合国众多目标和宗旨，特别是当前

在国际发展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所面临挑战。  

 在今后数年的工作方案中，共同体仍然把重点放在帮助太平洋各国人民实现

其发展目标和确保在国际发展议程中考虑到太平洋岛屿国家和领土所面临的挑

战。鉴于共同体将在太平洋发挥的核心作用，包括协助制定该区域对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的对策以及在国内执行该议程两方面，加强与大会的交流将是互利的。  

 许多联合国机构和组织(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了共同

体的活动，作为观察员、共同组织者或合作伙伴或根据邀请出席了特定会议。 

 鉴于共同体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机关现有合作的程度，并考虑到共同体在太平

洋区域广泛发展的任务，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将巩固联合国与共同体之间的联

系，并为促进未来的互利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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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太平洋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太平洋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太平洋共同体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